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重訴字第五七三號

    原      告    方榮灃    住○○市○○區○○路○段○ 

                          ○○巷○○弄○號

    訴訟代理人     陳純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新傑    住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七六 

                          號建台大樓四樓

    被      告    方金財    住○○市○○區○○路○○○

巷                         ○弄○號三樓

    方凱民（兼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方葉雲卿（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一

0000000000000000

    方俊仁（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臺北縣○○市○○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方珮淳（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0000000000000000

    方佑敏（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巷○弄○號二樓

    右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外人丙○○原列為本件被告，惟其於原告起訴後之民國九

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亡，有除戶戶籍謄本附卷可稽，應由其

全體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戊○○、甲

○○承受訴訟，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己○○、庚○○○、丁○○、戊○○、甲○○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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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

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曾經家族會議決議，與訴外人方志鴻、被告丁○○共

同繼承訴外人即原告之伯父方五子所有，坐落於台北市○

○區○○段○○段○○○地號土地，並承受訴外人方五子

與建商在該土地上建造之台北市○○區○○路○○○巷○

弄○○號一樓（即同地段六三二建號）與二樓（即同地段

六二二建號）房屋之合建權利，前開二房屋後來經家族會

議決議，前者暫以被告乙○○之名義，後者暫以訴外人即

原列被告丙○○（已於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亡）之名

義，登記為所有權人，從而原告實際上擁有前開二間房屋

各三分之一之所有權，上開事實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

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判決載明甚詳。惟原告委請律師申

請上開二樓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發現訴外人丙○○竟於

八十四年五月十日將其中台北市○○區○○段○○段○○

○○號房屋贈與被告己○○，訴外人丙○○之無償行為侵

害原告之權益甚鉅，原告自得依法訴請撤銷該贈與行為，

而請求將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所有

權回復原狀，即回復其所有權登記為丙○○之繼承人即被

告己○○、庚○○○、丁○○、戊○○、甲○○所有，再

由渠等將其中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

並請求被告乙○○將台北市○○區○○段○○段○○○○

號房屋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

（二）前揭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自七十七

年七月份迄今，均由訴外人丙○○所占用（或管理使用並

收取房租）；同段六三二建號房屋則自七十年七月份起至

八十四年五月底止，為訴外人丙○○所占用，自八十四年

六月份迄今由被告乙○○占用。原告既享該房屋所有權應

有部分三分之一，訴外人丙○○、被告乙○○自應將其使

用代價或向他人收取之租金其中三分之一返還原告，因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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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已過世，自應由其繼承人全體連帶負責清償。又系

爭六三二建號建物位於一樓，租金每坪每月應達新台幣

（以下同）一千元（附近房屋租金為每坪一千一百元，可

供參考），故其租金或使用費可達每月五萬二千元；六二

二建號建物位於二樓，因有電梯，使用極為方便，其租金

以一樓房租或使用費之六折計算，每坪每月至少應達六百

元，其租金或使用費合計每月達三萬一千元。故系爭六三

二建號、六二二建號房屋之使用代價（或得向他人收取之

租金）合計每月達八萬三千元，茲訴外人丙○○使用六二

二建號部分達二十年，使用六三二建號約十五年（自七十

五年至八十四年），則其使用代價共為一千六百八十萬

元，若僅計算訴外人丙○○使用六二二建號十五年、使用

六三二建號十一年之使用代價或租金，合計一千二百四十

四萬四千元，其三分之一為四百十四萬八千元，原告僅請

求訴外人丙○○之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

○○、戊○○、甲○○）連帶給付原告三百萬元；被告乙

○○自八十四年六月份起即占有使用系爭六三二建號房

屋，迄今使用代價已有三百十二萬元以上，原告自得請求

其中三分之一，爰僅請求一百萬元。又在被告未返還系爭

房屋前，被告己○○、庚○○○、丁○○、戊○○、甲○

○應按月給付原告一萬五千元，被告乙○○應按月給付原

告一萬六千七百元。

（三）若被告己○○、庚○○○、丁○○、戊○○、甲○○無法

返還系爭二樓房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例如因被告

己○○又將系爭房屋移轉讓與第三人所有），則因系爭房

屋每坪應有七萬元之價值（不含土地），因此房屋總價為

三百六十四萬元，原告應有部分應為一百二十一萬四千

元，爰請求己○○、庚○○○、丁○○、戊○○、甲○○

給付一百萬元。惟該代償之請求與訴之聲明第一項請擇一

判決即可。

（四）否認系爭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係被告乙○○、訴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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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因訴外人黃來香贈與所得。

（五）系爭房屋登記所有權於丙○○、乙○○名下，而其坐落土

地登記於原告名下，係由原告祖母即訴外人黃來香直接過

戶予原告，惟原告雖為土地所有人從未自該土地得到任何

收益。丙○○、乙○○與原告及原告之父方成雄間有信託

契約，原告前曾發函予丙○○、乙○○、己○○表示終止

信託契約，並曾於開庭時以口頭表示終止信託契約。

（六）請求權基礎為丙○○、乙○○、原告之父方成雄、訴外人

黃來香間於六十九年間成立之協議，協議的內容是有利於

原告之利他契約，亦有信託之內涵。原告係本於該契約取

得系爭二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之權源，該契約

並無書面，是口頭協議，被告等人於前案（本院八十四年

度訴字第五一九號）並未否認有系爭協議，協議內容為：

系爭房屋一蓋好，被告乙○○、訴外人丙○○就必須移轉

房屋所有權予原告，但須等到原告成年後（原告於八十四

年九月二十日成年），始可取得房屋所有權；依該協議內

容，並未約定原告應分擔對鄰地所有權人之補償金，或訴

外人方五子死亡之喪葬費及遺產稅，而是全部由被告或訴

外人黃來香負擔，但訴外人方成雄有負擔訴外人方五子之

喪葬費，惟金額不詳。原告除依該第三人利益契約，得直

接向被告乙○○及其餘被告（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

人，應承受丙○○之權利義務）請求移轉房屋所有權應有

部分三分之一及給付房屋使用代價，另因訴外人丙○○未

經原告同意，即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給被告己○○，享

有不當得利，其繼承人應返還該不當得利。因系爭房屋為

工業廠房，而協議當時原告尚未成年，若要登記所有權人

為原告有困難，故先登記為丙○○、乙○○所有；又土

地、房屋之實際所有人為丙○○之子、乙○○之子及原告

等三人，丙○○、乙○○為受託人，受託管理系爭財產，

故雖未實際約定應將管理財產所得返還予原告，惟原告自

有權請求返還管理財產所得，此為當然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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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關系爭兩間房屋的價值，被告乙○○及訴外人丙○○於

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卷宗內曾承認一樓的價值

七百萬元，二樓價值四百萬元，所以如果被告不以房屋交

付的話，要以該價格計算房屋的價值；在前案中亦曾提及

訴外人丙○○使用系爭房屋一樓，並給付租金，故丙○○

的繼承人應連帶給付使用代價或租金。被告乙○○及訴外

人丙○○在前案都承認系爭一樓及二樓之房屋，依照合約

原告有三分之一的權利，故原告自可依該利他契約向被告

請求。

（八）並聲明請求判決：

　１、訴外人丙○○與被告己○○間關於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

二二建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

○號二樓）房屋所有權之贈與關係應予撤銷；被告己○○

應將上開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回復為被

告己○○、庚○○○、丁○○、戊○○、甲○○（均為訴

外人丙○○之繼承人）所共有；被告己○○、庚○○○、

丁○○、戊○○、甲○○應於回復登記後，將上開房屋所

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將上開房

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

　２、被告乙○○應將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三二建號（門牌號

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房屋所

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上開房屋交

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

　３、被告己○○、庚○○○、丁○○、戊○○、甲○○應連帶

給付原告三百萬元，並自八十九年五月八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丙

○○之翌日起至返還交付訴之聲明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

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一萬五千元。

　４、若被告己○○、庚○○○、丁○○、戊○○、甲○○無法

返還前開訴之聲明第一項所示房屋予原告，則應返還原告

一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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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被告乙○○應返還原告一百萬元，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乙○○之翌日起，至返還訴之聲明第二項所示房屋予原

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一萬六千七百元。

　６、前開第三、四、五項之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

假執行。

四、被告答辯內容則為：

（一）被告庚○○○、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

丁○○、戊○○、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

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茲據渠等被繼承人即原列為

被告之丙○○於之前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

　１、房屋所有權係丙○○、乙○○之母即訴外人黃來香所贈

與，並無信託關係存在。

　２、訴外人黃來香另將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全部贈與原告。

　３、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被告乙○○部分：除與原被告丙○○之陳述相同外，補

稱：

　１、否認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即原告之父）

等三人間有何同意原告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利益第三人

契約或信託契約。

　２、否認系爭房屋一樓價值七百萬元，二樓價值四百萬元。

　３、房屋稅都是被告所繳，地價稅則由原告繳納。

　４、並聲明請求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五、原告主張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

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之所有權人

登記為被告乙○○；台北市○○區○○段○○段○○○○號

（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二樓）

所有權人原登記為訴外人丙○○，經訴外人丙○○於八十四

年五月十日以贈與為原因，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移轉所

有權登記為被告己○○所有等情，業據提出建物登記謄本二

紙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六、原告另主張伊就前開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應各得享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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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云云，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一）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

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

任；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

第三七七號、十七年上字第九一七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

照。

（二）原告主張基於協議（利他契約）請求部分：

　１、按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

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著有明文。原

告主張有協議（有利於原告之利他契約）存在之情，為被

告所否認，從而原告自應就該協議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惟按：原告就該「協議」究係存在於何人之間一事，

先於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協議係

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三人所為，再於本院

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九十二年四月九日言詞辯論期日

改稱係經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黃來春四

人協議而得，其主張顯有矛盾；原告復無法提出相關協議

書，僅泛稱該協議係於六十九年間口頭為之云云，則是否

果有原告所主張之「協議」存在，即有可疑。

　２、再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

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

給付之權，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項著有明文。依該條

規定，利他契約之成立要件須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成立有效

之契約，並約定使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取得得向債務人直

接請求給付之債權，若契約當事人間未有使第三人直接向

債務人請求給付之法效意思，則僅可認為係不真正之第三

人利益契約。本件縱認原告之長輩確於六十九年間就系爭

房屋、土地所有權之歸屬有所協議，惟原告就該協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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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為如何，始終未曾明白闡述，僅含糊表示該協議使原告

享有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權源，為一有利於原告之利他

契約云云（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言詞辯論筆錄參

照），從而該「協議」內容為何，債務人為何人，是否約

定使原告取得直接向被告請求之權利：：：等情，均付之

闕如，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之，則原告主張該協議為對其

有利之第三人利益契約，其得依該契約及民法第二百六十

九條規定直接向被告請求云云，亦難採信。

（二）原告主張信託關係部分：

　１、按「信託」係契約行為，原告既主張信託關係存在，應依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之規定，就信託契約確已

成立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所謂信託行

為，係指委託人授與受託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利，而僅許

可其於經濟目的範圍內行使權利之法律行為而言。是信託

關係係因委託人信賴受託人代其行使權利而成立，須基於

受託人與委託人間合意訂立信託契約，始能發生。」有最

高法院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一二三七號判決可資參照；再，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

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一條定有明文。按信

託法雖訂立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而本件上訴人主張

之有關信託關係之事實發生於信託法訂立前之六十九年

間，惟因有關「信託」之概念及行為於信託法訂立前即已

存在，信託法堪認係將原已存在之信託概念予以明文化，

故有關信託之意義堪以現行信託法第一條之規定為據，合

予說明。

　２、本件原告主張信託契約存在，無非以原告之長輩曾於六十

九年間有前述「協議」，而該「協議」為具有利他契約性

質及信託契約性質之契約，為其主張之依據。惟承前所

述，原告對該「協議」是否存在並不能負舉證責任，故本

院已無法認定該「協議」確實存在，自更無據此認定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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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協議所生之信託契約存在之可能；又原告對「協議」之

內容為何、信託契約存在於何人之間、信託之經濟目的何

在，均無法陳明，復不能舉證證明兩造或被告乙○○、訴

外人丙○○二人，與訴外人黃來香、方成雄間有成立信託

契約之合意，依前揭說明，原告自無由終止未被證明存在

之信託契約，從而原告本於終止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及其被繼承人返還信託物即系爭房屋所有權應有部

分三分之一，亦非有據。

（三）另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

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固有明文，惟依法文

明示之意旨，僅限於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原告就其所

主張之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或信託法律關係終止後之信託

物返還請求權，並未能先善盡舉證之責，依前開法條及判

例意旨，縱被告未舉證渠等擁有系爭房屋所有權係自訴外

人黃來香處受贈而得，亦難遽認原告確實享有台北市○○

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

路○○○巷○弄○○號一樓）、台北市○○區○○段○○

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

弄○○號二樓）所有權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從而原告自

非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指之債權人，其主張依該條規

定，撤銷訴外人丙○○與被告己○○間關於內湖區潭美段

三小段六二二建號房屋所有權之贈與關係，並將上開房屋

所有權三分之一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己○○、庚○○○、

丁○○、戊○○、甲○○（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

所共有，即屬無據；原告另依第三人利益契約及信託契約

終止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己○○、庚○○○、丁○

○、戊○○、甲○○將前開六二二建號房屋所有權應有部

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請求被告乙○○將內湖

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三二建號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

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均將上開二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

有使用（即訴之聲明第一項、第二項）；或請求被告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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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丁○○、戊○○、甲○○在無法移轉登記

六二二建號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時，應給付相

當房屋三分之一價值即一百萬元予原告（即訴之聲請第四

項）云云，均無足取。

（四）承上，原告既不能證明伊有系爭六二二、六三二建號房屋

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之所有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則

被告乙○○、訴外人丙○○即為系爭二房屋之所有權人

（丙○○之權利由被告己○○、庚○○○、丁○○、戊○

○、甲○○繼承），渠等使用系爭房屋，自非無法律上原

因；原告復無法舉證兩造間有何被告應給付金錢之約定，

則其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並應返還管理信託財產之收

益，據此為訴之聲明第三項、第五項之請求，洵無可採。

（五）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七、又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民事案件與本件當事人並

不相同，本件被告乙○○、訴外人丙○○於該案件中之陳

述，亦不影響原告確無法就其主張先為舉證之事實，原告既

無法依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七七號、十七年上字第

九一七號判例意旨，先行舉證證明其主張及請求權基礎，則

兩造其餘陳述與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均已不生影響，

無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三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怡雯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四　日

法院書記官　丁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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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重訴字第五七三號
    原      告    方榮灃    住○○市○○區○○路○段○                            ○○巷○○弄○號
    訴訟代理人     陳純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新傑    住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七六                            號建台大樓四樓
    被      告    方金財    住○○市○○區○○路○○○巷                         ○弄○號三樓
    方凱民（兼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方葉雲卿（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一


    方俊仁（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臺北縣○○市○○路○




    方珮淳（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方佑敏（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巷○弄○號二樓
    右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外人丙○○原列為本件被告，惟其於原告起訴後之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亡，有除戶戶籍謄本附卷可稽，應由其全體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戊○○、甲○○承受訴訟，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己○○、庚○○○、丁○○、戊○○、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曾經家族會議決議，與訴外人方志鴻、被告丁○○共同繼承訴外人即原告之伯父方五子所有，坐落於台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並承受訴外人方五子與建商在該土地上建造之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即同地段六三二建號）與二樓（即同地段六二二建號）房屋之合建權利，前開二房屋後來經家族會議決議，前者暫以被告乙○○之名義，後者暫以訴外人即原列被告丙○○（已於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亡）之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從而原告實際上擁有前開二間房屋各三分之一之所有權，上開事實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判決載明甚詳。惟原告委請律師申請上開二樓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發現訴外人丙○○竟於八十四年五月十日將其中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贈與被告己○○，訴外人丙○○之無償行為侵害原告之權益甚鉅，原告自得依法訴請撤銷該贈與行為，而請求將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所有權回復原狀，即回復其所有權登記為丙○○之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戊○○、甲○○所有，再由渠等將其中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並請求被告乙○○將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
（二）前揭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自七十七年七月份迄今，均由訴外人丙○○所占用（或管理使用並收取房租）；同段六三二建號房屋則自七十年七月份起至八十四年五月底止，為訴外人丙○○所占用，自八十四年六月份迄今由被告乙○○占用。原告既享該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訴外人丙○○、被告乙○○自應將其使用代價或向他人收取之租金其中三分之一返還原告，因丙○○業已過世，自應由其繼承人全體連帶負責清償。又系爭六三二建號建物位於一樓，租金每坪每月應達新台幣（以下同）一千元（附近房屋租金為每坪一千一百元，可供參考），故其租金或使用費可達每月五萬二千元；六二二建號建物位於二樓，因有電梯，使用極為方便，其租金以一樓房租或使用費之六折計算，每坪每月至少應達六百元，其租金或使用費合計每月達三萬一千元。故系爭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房屋之使用代價（或得向他人收取之租金）合計每月達八萬三千元，茲訴外人丙○○使用六二二建號部分達二十年，使用六三二建號約十五年（自七十五年至八十四年），則其使用代價共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元，若僅計算訴外人丙○○使用六二二建號十五年、使用六三二建號十一年之使用代價或租金，合計一千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元，其三分之一為四百十四萬八千元，原告僅請求訴外人丙○○之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戊○○、甲○○）連帶給付原告三百萬元；被告乙○○自八十四年六月份起即占有使用系爭六三二建號房屋，迄今使用代價已有三百十二萬元以上，原告自得請求其中三分之一，爰僅請求一百萬元。又在被告未返還系爭房屋前，被告己○○、庚○○○、丁○○、戊○○、甲○○應按月給付原告一萬五千元，被告乙○○應按月給付原告一萬六千七百元。
（三）若被告己○○、庚○○○、丁○○、戊○○、甲○○無法返還系爭二樓房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例如因被告己○○又將系爭房屋移轉讓與第三人所有），則因系爭房屋每坪應有七萬元之價值（不含土地），因此房屋總價為三百六十四萬元，原告應有部分應為一百二十一萬四千元，爰請求己○○、庚○○○、丁○○、戊○○、甲○○給付一百萬元。惟該代償之請求與訴之聲明第一項請擇一判決即可。
（四）否認系爭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係被告乙○○、訴外人丙○○因訴外人黃來香贈與所得。
（五）系爭房屋登記所有權於丙○○、乙○○名下，而其坐落土地登記於原告名下，係由原告祖母即訴外人黃來香直接過戶予原告，惟原告雖為土地所有人從未自該土地得到任何收益。丙○○、乙○○與原告及原告之父方成雄間有信託契約，原告前曾發函予丙○○、乙○○、己○○表示終止信託契約，並曾於開庭時以口頭表示終止信託契約。
（六）請求權基礎為丙○○、乙○○、原告之父方成雄、訴外人黃來香間於六十九年間成立之協議，協議的內容是有利於原告之利他契約，亦有信託之內涵。原告係本於該契約取得系爭二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之權源，該契約並無書面，是口頭協議，被告等人於前案（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並未否認有系爭協議，協議內容為：系爭房屋一蓋好，被告乙○○、訴外人丙○○就必須移轉房屋所有權予原告，但須等到原告成年後（原告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成年），始可取得房屋所有權；依該協議內容，並未約定原告應分擔對鄰地所有權人之補償金，或訴外人方五子死亡之喪葬費及遺產稅，而是全部由被告或訴外人黃來香負擔，但訴外人方成雄有負擔訴外人方五子之喪葬費，惟金額不詳。原告除依該第三人利益契約，得直接向被告乙○○及其餘被告（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應承受丙○○之權利義務）請求移轉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及給付房屋使用代價，另因訴外人丙○○未經原告同意，即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給被告己○○，享有不當得利，其繼承人應返還該不當得利。因系爭房屋為工業廠房，而協議當時原告尚未成年，若要登記所有權人為原告有困難，故先登記為丙○○、乙○○所有；又土地、房屋之實際所有人為丙○○之子、乙○○之子及原告等三人，丙○○、乙○○為受託人，受託管理系爭財產，故雖未實際約定應將管理財產所得返還予原告，惟原告自有權請求返還管理財產所得，此為當然之理。
（七）有關系爭兩間房屋的價值，被告乙○○及訴外人丙○○於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卷宗內曾承認一樓的價值七百萬元，二樓價值四百萬元，所以如果被告不以房屋交付的話，要以該價格計算房屋的價值；在前案中亦曾提及訴外人丙○○使用系爭房屋一樓，並給付租金，故丙○○的繼承人應連帶給付使用代價或租金。被告乙○○及訴外人丙○○在前案都承認系爭一樓及二樓之房屋，依照合約原告有三分之一的權利，故原告自可依該利他契約向被告請求。
（八）並聲明請求判決：
　１、訴外人丙○○與被告己○○間關於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二二建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二樓）房屋所有權之贈與關係應予撤銷；被告己○○應將上開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己○○、庚○○○、丁○○、戊○○、甲○○（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所共有；被告己○○、庚○○○、丁○○、戊○○、甲○○應於回復登記後，將上開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將上開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
　２、被告乙○○應將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三二建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上開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
　３、被告己○○、庚○○○、丁○○、戊○○、甲○○應連帶給付原告三百萬元，並自八十九年五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丙○○之翌日起至返還交付訴之聲明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一萬五千元。
　４、若被告己○○、庚○○○、丁○○、戊○○、甲○○無法返還前開訴之聲明第一項所示房屋予原告，則應返還原告一百萬元。
　５、被告乙○○應返還原告一百萬元，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乙○○之翌日起，至返還訴之聲明第二項所示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一萬六千七百元。
　６、前開第三、四、五項之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答辯內容則為：
（一）被告庚○○○、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丁○○、戊○○、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茲據渠等被繼承人即原列為被告之丙○○於之前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
　１、房屋所有權係丙○○、乙○○之母即訴外人黃來香所贈與，並無信託關係存在。
　２、訴外人黃來香另將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全部贈與原告。
　３、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被告乙○○部分：除與原被告丙○○之陳述相同外，補稱：
　１、否認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即原告之父）等三人間有何同意原告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利益第三人契約或信託契約。
　２、否認系爭房屋一樓價值七百萬元，二樓價值四百萬元。
　３、房屋稅都是被告所繳，地價稅則由原告繳納。
　４、並聲明請求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五、原告主張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之所有權人登記為被告乙○○；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二樓）所有權人原登記為訴外人丙○○，經訴外人丙○○於八十四年五月十日以贈與為原因，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移轉所有權登記為被告己○○所有等情，業據提出建物登記謄本二紙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六、原告另主張伊就前開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應各得享有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云云，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一）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七七號、十七年上字第九一七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二）原告主張基於協議（利他契約）請求部分：
　１、按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著有明文。原告主張有協議（有利於原告之利他契約）存在之情，為被告所否認，從而原告自應就該協議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按：原告就該「協議」究係存在於何人之間一事，先於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協議係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三人所為，再於本院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九十二年四月九日言詞辯論期日改稱係經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黃來春四人協議而得，其主張顯有矛盾；原告復無法提出相關協議書，僅泛稱該協議係於六十九年間口頭為之云云，則是否果有原告所主張之「協議」存在，即有可疑。
　２、再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項著有明文。依該條規定，利他契約之成立要件須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成立有效之契約，並約定使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取得得向債務人直接請求給付之債權，若契約當事人間未有使第三人直接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之法效意思，則僅可認為係不真正之第三人利益契約。本件縱認原告之長輩確於六十九年間就系爭房屋、土地所有權之歸屬有所協議，惟原告就該協議內容究為如何，始終未曾明白闡述，僅含糊表示該協議使原告享有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權源，為一有利於原告之利他契約云云（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言詞辯論筆錄參照），從而該「協議」內容為何，債務人為何人，是否約定使原告取得直接向被告請求之權利：：：等情，均付之闕如，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之，則原告主張該協議為對其有利之第三人利益契約，其得依該契約及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直接向被告請求云云，亦難採信。
（二）原告主張信託關係部分：
　１、按「信託」係契約行為，原告既主張信託關係存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之規定，就信託契約確已成立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所謂信託行為，係指委託人授與受託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利，而僅許可其於經濟目的範圍內行使權利之法律行為而言。是信託關係係因委託人信賴受託人代其行使權利而成立，須基於受託人與委託人間合意訂立信託契約，始能發生。」有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一二三七號判決可資參照；再，「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一條定有明文。按信託法雖訂立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而本件上訴人主張之有關信託關係之事實發生於信託法訂立前之六十九年間，惟因有關「信託」之概念及行為於信託法訂立前即已存在，信託法堪認係將原已存在之信託概念予以明文化，故有關信託之意義堪以現行信託法第一條之規定為據，合予說明。
　２、本件原告主張信託契約存在，無非以原告之長輩曾於六十九年間有前述「協議」，而該「協議」為具有利他契約性質及信託契約性質之契約，為其主張之依據。惟承前所述，原告對該「協議」是否存在並不能負舉證責任，故本院已無法認定該「協議」確實存在，自更無據此認定本於該協議所生之信託契約存在之可能；又原告對「協議」之內容為何、信託契約存在於何人之間、信託之經濟目的何在，均無法陳明，復不能舉證證明兩造或被告乙○○、訴外人丙○○二人，與訴外人黃來香、方成雄間有成立信託契約之合意，依前揭說明，原告自無由終止未被證明存在之信託契約，從而原告本於終止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及其被繼承人返還信託物即系爭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亦非有據。
（三）另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固有明文，惟依法文明示之意旨，僅限於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原告就其所主張之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或信託法律關係終止後之信託物返還請求權，並未能先善盡舉證之責，依前開法條及判例意旨，縱被告未舉證渠等擁有系爭房屋所有權係自訴外人黃來香處受贈而得，亦難遽認原告確實享有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二樓）所有權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從而原告自非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指之債權人，其主張依該條規定，撤銷訴外人丙○○與被告己○○間關於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二二建號房屋所有權之贈與關係，並將上開房屋所有權三分之一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己○○、庚○○○、丁○○、戊○○、甲○○（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所共有，即屬無據；原告另依第三人利益契約及信託契約終止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己○○、庚○○○、丁○○、戊○○、甲○○將前開六二二建號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請求被告乙○○將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三二建號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均將上開二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即訴之聲明第一項、第二項）；或請求被告己○○、庚○○○、丁○○、戊○○、甲○○在無法移轉登記六二二建號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時，應給付相當房屋三分之一價值即一百萬元予原告（即訴之聲請第四項）云云，均無足取。
（四）承上，原告既不能證明伊有系爭六二二、六三二建號房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之所有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則被告乙○○、訴外人丙○○即為系爭二房屋之所有權人（丙○○之權利由被告己○○、庚○○○、丁○○、戊○○、甲○○繼承），渠等使用系爭房屋，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原告復無法舉證兩造間有何被告應給付金錢之約定，則其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並應返還管理信託財產之收益，據此為訴之聲明第三項、第五項之請求，洵無可採。
（五）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又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民事案件與本件當事人並不相同，本件被告乙○○、訴外人丙○○於該案件中之陳述，亦不影響原告確無法就其主張先為舉證之事實，原告既無法依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七七號、十七年上字第九一七號判例意旨，先行舉證證明其主張及請求權基礎，則兩造其餘陳述與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均已不生影響，無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三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怡雯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四　日
法院書記官　丁梅芬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重訴字第五七三號
    原      告    方榮灃    住○○市○○區○○路○段○                            ○○巷○○弄○號
    訴訟代理人     陳純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新傑    住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七六                            號建台大樓四樓
    被      告    方金財    住○○市○○區○○路○○○巷                         ○弄○號三樓
    方凱民（兼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方葉雲卿（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一

    方俊仁（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臺北縣○○市○○路○


    方珮淳（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方佑敏（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巷○弄○號二樓
    右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外人丙○○原列為本件被告，惟其於原告起訴後之民國九十
    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亡，有除戶戶籍謄本附卷可稽，應由其全
    體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戊○○、甲○○承受訴訟
    ，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己○○、庚○○○、丁○○、戊○○、甲○○未於言詞辯論期
    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情形，爰
    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曾經家族會議決議，與訴外人方志鴻、被告丁○○共同
      繼承訴外人即原告之伯父方五子所有，坐落於台北市○○區
      ○○段○○段○○○地號土地，並承受訴外人方五子與建商在該
      土地上建造之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即同地
      段六三二建號）與二樓（即同地段六二二建號）房屋之合
      建權利，前開二房屋後來經家族會議決議，前者暫以被告
      乙○○之名義，後者暫以訴外人即原列被告丙○○（已於九十
      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亡）之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從而原
      告實際上擁有前開二間房屋各三分之一之所有權，上開事
      實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判決載
      明甚詳。惟原告委請律師申請上開二樓房屋之建物登記謄
      本，發現訴外人丙○○竟於八十四年五月十日將其中台北市
      ○○區○○段○○段○○○○號房屋贈與被告己○○，訴外人丙○○之無
      償行為侵害原告之權益甚鉅，原告自得依法訴請撤銷該贈
      與行為，而請求將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所有權
      回復原狀，即回復其所有權登記為丙○○之繼承人即被告己
      ○○、庚○○○、丁○○、戊○○、甲○○所有，再由渠等將其中所
      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並請求被告乙○○
      將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三
      分之一予原告。
（二）前揭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自七十七年七月份迄
      今，均由訴外人丙○○所占用（或管理使用並收取房租）；
      同段六三二建號房屋則自七十年七月份起至八十四年五月
      底止，為訴外人丙○○所占用，自八十四年六月份迄今由被
      告乙○○占用。原告既享該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
      訴外人丙○○、被告乙○○自應將其使用代價或向他人收取之
      租金其中三分之一返還原告，因丙○○業已過世，自應由其
      繼承人全體連帶負責清償。又系爭六三二建號建物位於一
      樓，租金每坪每月應達新台幣（以下同）一千元（附近房
      屋租金為每坪一千一百元，可供參考），故其租金或使用
      費可達每月五萬二千元；六二二建號建物位於二樓，因有
      電梯，使用極為方便，其租金以一樓房租或使用費之六折
      計算，每坪每月至少應達六百元，其租金或使用費合計每
      月達三萬一千元。故系爭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房屋之
      使用代價（或得向他人收取之租金）合計每月達八萬三千
      元，茲訴外人丙○○使用六二二建號部分達二十年，使用六
      三二建號約十五年（自七十五年至八十四年），則其使用
      代價共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元，若僅計算訴外人丙○○使用六
      二二建號十五年、使用六三二建號十一年之使用代價或租
      金，合計一千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元，其三分之一為四百十
      四萬八千元，原告僅請求訴外人丙○○之繼承人（即被告己
      ○○、庚○○○、丁○○、戊○○、甲○○）連帶給付原告三百萬元
      ；被告乙○○自八十四年六月份起即占有使用系爭六三二建
      號房屋，迄今使用代價已有三百十二萬元以上，原告自得
      請求其中三分之一，爰僅請求一百萬元。又在被告未返還
      系爭房屋前，被告己○○、庚○○○、丁○○、戊○○、甲○○應按
      月給付原告一萬五千元，被告乙○○應按月給付原告一萬六
      千七百元。
（三）若被告己○○、庚○○○、丁○○、戊○○、甲○○無法返還系爭二
      樓房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例如因被告己○○又將系
      爭房屋移轉讓與第三人所有），則因系爭房屋每坪應有七
      萬元之價值（不含土地），因此房屋總價為三百六十四萬
      元，原告應有部分應為一百二十一萬四千元，爰請求己○○
      、庚○○○、丁○○、戊○○、甲○○給付一百萬元。惟該代償之
      請求與訴之聲明第一項請擇一判決即可。
（四）否認系爭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係被告乙○○、訴外人丙
      ○○因訴外人黃來香贈與所得。
（五）系爭房屋登記所有權於丙○○、乙○○名下，而其坐落土地登
      記於原告名下，係由原告祖母即訴外人黃來香直接過戶予
      原告，惟原告雖為土地所有人從未自該土地得到任何收益
      。丙○○、乙○○與原告及原告之父方成雄間有信託契約，原
      告前曾發函予丙○○、乙○○、己○○表示終止信託契約，並曾
      於開庭時以口頭表示終止信託契約。
（六）請求權基礎為丙○○、乙○○、原告之父方成雄、訴外人黃來
      香間於六十九年間成立之協議，協議的內容是有利於原告
      之利他契約，亦有信託之內涵。原告係本於該契約取得系
      爭二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之權源，該契約並無
      書面，是口頭協議，被告等人於前案（本院八十四年度訴
      字第五一九號）並未否認有系爭協議，協議內容為：系爭
      房屋一蓋好，被告乙○○、訴外人丙○○就必須移轉房屋所有
      權予原告，但須等到原告成年後（原告於八十四年九月二
      十日成年），始可取得房屋所有權；依該協議內容，並未
      約定原告應分擔對鄰地所有權人之補償金，或訴外人方五
      子死亡之喪葬費及遺產稅，而是全部由被告或訴外人黃來
      香負擔，但訴外人方成雄有負擔訴外人方五子之喪葬費，
      惟金額不詳。原告除依該第三人利益契約，得直接向被告
      乙○○及其餘被告（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應承受丙○○
      之權利義務）請求移轉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及給
      付房屋使用代價，另因訴外人丙○○未經原告同意，即將系
      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給被告己○○，享有不當得利，其繼承人
      應返還該不當得利。因系爭房屋為工業廠房，而協議當時
      原告尚未成年，若要登記所有權人為原告有困難，故先登
      記為丙○○、乙○○所有；又土地、房屋之實際所有人為丙○○
      之子、乙○○之子及原告等三人，丙○○、乙○○為受託人，受
      託管理系爭財產，故雖未實際約定應將管理財產所得返還
      予原告，惟原告自有權請求返還管理財產所得，此為當然
      之理。
（七）有關系爭兩間房屋的價值，被告乙○○及訴外人丙○○於本院
      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卷宗內曾承認一樓的價值七百
      萬元，二樓價值四百萬元，所以如果被告不以房屋交付的
      話，要以該價格計算房屋的價值；在前案中亦曾提及訴外
      人丙○○使用系爭房屋一樓，並給付租金，故丙○○的繼承人
      應連帶給付使用代價或租金。被告乙○○及訴外人丙○○在前
      案都承認系爭一樓及二樓之房屋，依照合約原告有三分之
      一的權利，故原告自可依該利他契約向被告請求。
（八）並聲明請求判決：
　１、訴外人丙○○與被告己○○間關於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二二
      建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二樓）房屋
      所有權之贈與關係應予撤銷；被告己○○應將上開房屋所有
      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己○○、庚○○○、
      丁○○、戊○○、甲○○（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所共有；
      被告己○○、庚○○○、丁○○、戊○○、甲○○應於回復登記後，
      將上開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
      ，並將上開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
　２、被告乙○○應將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三二建號（門牌號碼
      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
      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上開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
      有使用。
　３、被告己○○、庚○○○、丁○○、戊○○、甲○○應連帶給付原告三百
      萬元，並自八十九年五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丙○○之翌日起至返
      還交付訴之聲明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
      告一萬五千元。
　４、若被告己○○、庚○○○、丁○○、戊○○、甲○○無法返還前開訴之
      聲明第一項所示房屋予原告，則應返還原告一百萬元。
　５、被告乙○○應返還原告一百萬元，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乙○○之翌日起，至返還訴之聲明第二項所示房屋予原告之
      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一萬六千七百元。
　６、前開第三、四、五項之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
      假執行。
四、被告答辯內容則為：
（一）被告庚○○○、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丁○○
      、戊○○、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茲據渠等被繼承人即原列為被告之丙○○
      於之前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
　１、房屋所有權係丙○○、乙○○之母即訴外人黃來香所贈與，並
      無信託關係存在。
　２、訴外人黃來香另將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全部贈與原告。
　３、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被告乙○○部分：除與原被告丙○○之陳述相同外，補稱：
　１、否認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即原告之父）等三
      人間有何同意原告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利益第三人契約
      或信託契約。
　２、否認系爭房屋一樓價值七百萬元，二樓價值四百萬元。
　３、房屋稅都是被告所繳，地價稅則由原告繳納。
　４、並聲明請求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五、原告主張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
    ○○路○○○巷○弄○○號一樓）之所有權人登記為被告乙○○；台北
    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
    ○○號二樓）所有權人原登記為訴外人丙○○，經訴外人丙○○於
    八十四年五月十日以贈與為原因，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移轉所有權登記為被告己○○所有等情，業據提出建物登記謄
    本二紙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六、原告另主張伊就前開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應各得享有所
    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云云，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一）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
      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
      任；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
      第三七七號、十七年上字第九一七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
      照。
（二）原告主張基於協議（利他契約）請求部分：
　１、按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
      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著有明文。原
      告主張有協議（有利於原告之利他契約）存在之情，為被
      告所否認，從而原告自應就該協議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惟按：原告就該「協議」究係存在於何人之間一事，先
      於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協議係被
      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三人所為，再於本院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六日、九十二年四月九日言詞辯論期日改稱係
      經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黃來春四人協議而得
      ，其主張顯有矛盾；原告復無法提出相關協議書，僅泛稱
      該協議係於六十九年間口頭為之云云，則是否果有原告所
      主張之「協議」存在，即有可疑。
　２、再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
      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
      給付之權，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項著有明文。依該條
      規定，利他契約之成立要件須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成立有效
      之契約，並約定使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取得得向債務人直
      接請求給付之債權，若契約當事人間未有使第三人直接向
      債務人請求給付之法效意思，則僅可認為係不真正之第三
      人利益契約。本件縱認原告之長輩確於六十九年間就系爭
      房屋、土地所有權之歸屬有所協議，惟原告就該協議內容
      究為如何，始終未曾明白闡述，僅含糊表示該協議使原告
      享有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權源，為一有利於原告之利他
      契約云云（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言詞辯論筆錄參照
      ），從而該「協議」內容為何，債務人為何人，是否約定
      使原告取得直接向被告請求之權利：：：等情，均付之闕
      如，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之，則原告主張該協議為對其有
      利之第三人利益契約，其得依該契約及民法第二百六十九
      條規定直接向被告請求云云，亦難採信。
（二）原告主張信託關係部分：
　１、按「信託」係契約行為，原告既主張信託關係存在，應依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之規定，就信託契約確已
      成立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所謂信託行
      為，係指委託人授與受託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利，而僅許
      可其於經濟目的範圍內行使權利之法律行為而言。是信託
      關係係因委託人信賴受託人代其行使權利而成立，須基於
      受託人與委託人間合意訂立信託契約，始能發生。」有最
      高法院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一二三七號判決可資參照；再，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
      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
      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一條定有明文。按信
      託法雖訂立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而本件上訴人主張
      之有關信託關係之事實發生於信託法訂立前之六十九年間
      ，惟因有關「信託」之概念及行為於信託法訂立前即已存
      在，信託法堪認係將原已存在之信託概念予以明文化，故
      有關信託之意義堪以現行信託法第一條之規定為據，合予
      說明。
　２、本件原告主張信託契約存在，無非以原告之長輩曾於六十
      九年間有前述「協議」，而該「協議」為具有利他契約性
      質及信託契約性質之契約，為其主張之依據。惟承前所述
      ，原告對該「協議」是否存在並不能負舉證責任，故本院
      已無法認定該「協議」確實存在，自更無據此認定本於該
      協議所生之信託契約存在之可能；又原告對「協議」之內
      容為何、信託契約存在於何人之間、信託之經濟目的何在
      ，均無法陳明，復不能舉證證明兩造或被告乙○○、訴外人
      丙○○二人，與訴外人黃來香、方成雄間有成立信託契約之
      合意，依前揭說明，原告自無由終止未被證明存在之信託
      契約，從而原告本於終止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及其被繼承人返還信託物即系爭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
      之一，亦非有據。
（三）另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
      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固有明文，惟依法文
      明示之意旨，僅限於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原告就其所
      主張之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或信託法律關係終止後之信託
      物返還請求權，並未能先善盡舉證之責，依前開法條及判
      例意旨，縱被告未舉證渠等擁有系爭房屋所有權係自訴外
      人黃來香處受贈而得，亦難遽認原告確實享有台北市○○區
      ○○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
      一樓）、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
      區○○路○○○巷○弄○○號二樓）所有權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
      從而原告自非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指之債權人，其主張
      依該條規定，撤銷訴外人丙○○與被告己○○間關於內湖區潭
      美段三小段六二二建號房屋所有權之贈與關係，並將上開
      房屋所有權三分之一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己○○、庚○○○、
      丁○○、戊○○、甲○○（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所共有，
      即屬無據；原告另依第三人利益契約及信託契約終止後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己○○、庚○○○、丁○○、戊○○、甲○○將
      前開六二二建號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
      原告所有，請求被告乙○○將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三二建
      號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
      均將上開二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即訴之聲明第一
      項、第二項）；或請求被告己○○、庚○○○、丁○○、戊○○、
      甲○○在無法移轉登記六二二建號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
      予原告時，應給付相當房屋三分之一價值即一百萬元予原
      告（即訴之聲請第四項）云云，均無足取。
（四）承上，原告既不能證明伊有系爭六二二、六三二建號房屋
      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之所有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則
      被告乙○○、訴外人丙○○即為系爭二房屋之所有權人（丙○○
      之權利由被告己○○、庚○○○、丁○○、戊○○、甲○○繼承），
      渠等使用系爭房屋，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原告復無法舉證
      兩造間有何被告應給付金錢之約定，則其主張被告受有不
      當得利，並應返還管理信託財產之收益，據此為訴之聲明
      第三項、第五項之請求，洵無可採。
（五）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七、又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民事案件與本件當事人並
    不相同，本件被告乙○○、訴外人丙○○於該案件中之陳述，亦
    不影響原告確無法就其主張先為舉證之事實，原告既無法依
    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七七號、十七年上字第九一七
    號判例意旨，先行舉證證明其主張及請求權基礎，則兩造其
    餘陳述與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均已不生影響，無庸一
    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
    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三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怡雯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四　日
法院書記官　丁梅芬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八十九年度重訴字第五七三號
    原      告    方榮灃    住○○市○○區○○路○段○                            ○○巷○○弄○號
    訴訟代理人     陳純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新傑    住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一七六                            號建台大樓四樓
    被      告    方金財    住○○市○○區○○路○○○巷                         ○弄○號三樓
    方凱民（兼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方葉雲卿（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一

    方俊仁（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臺北縣○○市○○路○


    方珮淳（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方佑敏（方阿義之承受訴訟人）住○○市○○區○○路○                                ○○巷○弄○號二樓
    右當事人間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判決如左：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外人丙○○原列為本件被告，惟其於原告起訴後之民國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亡，有除戶戶籍謄本附卷可稽，應由其全體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戊○○、甲○○承受訴訟，合先敘明。
二、本件被告己○○、庚○○○、丁○○、戊○○、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三、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曾經家族會議決議，與訴外人方志鴻、被告丁○○共同繼承訴外人即原告之伯父方五子所有，坐落於台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並承受訴外人方五子與建商在該土地上建造之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即同地段六三二建號）與二樓（即同地段六二二建號）房屋之合建權利，前開二房屋後來經家族會議決議，前者暫以被告乙○○之名義，後者暫以訴外人即原列被告丙○○（已於九十年八月二十九日死亡）之名義，登記為所有權人，從而原告實際上擁有前開二間房屋各三分之一之所有權，上開事實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判決載明甚詳。惟原告委請律師申請上開二樓房屋之建物登記謄本，發現訴外人丙○○竟於八十四年五月十日將其中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贈與被告己○○，訴外人丙○○之無償行為侵害原告之權益甚鉅，原告自得依法訴請撤銷該贈與行為，而請求將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所有權回復原狀，即回復其所有權登記為丙○○之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戊○○、甲○○所有，再由渠等將其中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並請求被告乙○○將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移轉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
（二）前揭台北市○○區○○段○○段○○○○號房屋自七十七年七月份迄今，均由訴外人丙○○所占用（或管理使用並收取房租）；同段六三二建號房屋則自七十年七月份起至八十四年五月底止，為訴外人丙○○所占用，自八十四年六月份迄今由被告乙○○占用。原告既享該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訴外人丙○○、被告乙○○自應將其使用代價或向他人收取之租金其中三分之一返還原告，因丙○○業已過世，自應由其繼承人全體連帶負責清償。又系爭六三二建號建物位於一樓，租金每坪每月應達新台幣（以下同）一千元（附近房屋租金為每坪一千一百元，可供參考），故其租金或使用費可達每月五萬二千元；六二二建號建物位於二樓，因有電梯，使用極為方便，其租金以一樓房租或使用費之六折計算，每坪每月至少應達六百元，其租金或使用費合計每月達三萬一千元。故系爭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房屋之使用代價（或得向他人收取之租金）合計每月達八萬三千元，茲訴外人丙○○使用六二二建號部分達二十年，使用六三二建號約十五年（自七十五年至八十四年），則其使用代價共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元，若僅計算訴外人丙○○使用六二二建號十五年、使用六三二建號十一年之使用代價或租金，合計一千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元，其三分之一為四百十四萬八千元，原告僅請求訴外人丙○○之繼承人（即被告己○○、庚○○○、丁○○、戊○○、甲○○）連帶給付原告三百萬元；被告乙○○自八十四年六月份起即占有使用系爭六三二建號房屋，迄今使用代價已有三百十二萬元以上，原告自得請求其中三分之一，爰僅請求一百萬元。又在被告未返還系爭房屋前，被告己○○、庚○○○、丁○○、戊○○、甲○○應按月給付原告一萬五千元，被告乙○○應按月給付原告一萬六千七百元。
（三）若被告己○○、庚○○○、丁○○、戊○○、甲○○無法返還系爭二樓房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例如因被告己○○又將系爭房屋移轉讓與第三人所有），則因系爭房屋每坪應有七萬元之價值（不含土地），因此房屋總價為三百六十四萬元，原告應有部分應為一百二十一萬四千元，爰請求己○○、庚○○○、丁○○、戊○○、甲○○給付一百萬元。惟該代償之請求與訴之聲明第一項請擇一判決即可。
（四）否認系爭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係被告乙○○、訴外人丙○○因訴外人黃來香贈與所得。
（五）系爭房屋登記所有權於丙○○、乙○○名下，而其坐落土地登記於原告名下，係由原告祖母即訴外人黃來香直接過戶予原告，惟原告雖為土地所有人從未自該土地得到任何收益。丙○○、乙○○與原告及原告之父方成雄間有信託契約，原告前曾發函予丙○○、乙○○、己○○表示終止信託契約，並曾於開庭時以口頭表示終止信託契約。
（六）請求權基礎為丙○○、乙○○、原告之父方成雄、訴外人黃來香間於六十九年間成立之協議，協議的內容是有利於原告之利他契約，亦有信託之內涵。原告係本於該契約取得系爭二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之權源，該契約並無書面，是口頭協議，被告等人於前案（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並未否認有系爭協議，協議內容為：系爭房屋一蓋好，被告乙○○、訴外人丙○○就必須移轉房屋所有權予原告，但須等到原告成年後（原告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日成年），始可取得房屋所有權；依該協議內容，並未約定原告應分擔對鄰地所有權人之補償金，或訴外人方五子死亡之喪葬費及遺產稅，而是全部由被告或訴外人黃來香負擔，但訴外人方成雄有負擔訴外人方五子之喪葬費，惟金額不詳。原告除依該第三人利益契約，得直接向被告乙○○及其餘被告（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應承受丙○○之權利義務）請求移轉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及給付房屋使用代價，另因訴外人丙○○未經原告同意，即將系爭房屋所有權移轉給被告己○○，享有不當得利，其繼承人應返還該不當得利。因系爭房屋為工業廠房，而協議當時原告尚未成年，若要登記所有權人為原告有困難，故先登記為丙○○、乙○○所有；又土地、房屋之實際所有人為丙○○之子、乙○○之子及原告等三人，丙○○、乙○○為受託人，受託管理系爭財產，故雖未實際約定應將管理財產所得返還予原告，惟原告自有權請求返還管理財產所得，此為當然之理。
（七）有關系爭兩間房屋的價值，被告乙○○及訴外人丙○○於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卷宗內曾承認一樓的價值七百萬元，二樓價值四百萬元，所以如果被告不以房屋交付的話，要以該價格計算房屋的價值；在前案中亦曾提及訴外人丙○○使用系爭房屋一樓，並給付租金，故丙○○的繼承人應連帶給付使用代價或租金。被告乙○○及訴外人丙○○在前案都承認系爭一樓及二樓之房屋，依照合約原告有三分之一的權利，故原告自可依該利他契約向被告請求。
（八）並聲明請求判決：
　１、訴外人丙○○與被告己○○間關於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二二建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二樓）房屋所有權之贈與關係應予撤銷；被告己○○應將上開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己○○、庚○○○、丁○○、戊○○、甲○○（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所共有；被告己○○、庚○○○、丁○○、戊○○、甲○○應於回復登記後，將上開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將上開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
　２、被告乙○○應將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三二建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予原告，並將上開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
　３、被告己○○、庚○○○、丁○○、戊○○、甲○○應連帶給付原告三百萬元，並自八十九年五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丙○○之翌日起至返還交付訴之聲明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連帶給付原告一萬五千元。
　４、若被告己○○、庚○○○、丁○○、戊○○、甲○○無法返還前開訴之聲明第一項所示房屋予原告，則應返還原告一百萬元。
　５、被告乙○○應返還原告一百萬元，且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乙○○之翌日起，至返還訴之聲明第二項所示房屋予原告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一萬六千七百元。
　６、前開第三、四、五項之請求，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四、被告答辯內容則為：
（一）被告庚○○○、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被告丁○○、戊○○、甲○○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茲據渠等被繼承人即原列為被告之丙○○於之前言詞辯論期日到庭陳稱：
　１、房屋所有權係丙○○、乙○○之母即訴外人黃來香所贈與，並無信託關係存在。
　２、訴外人黃來香另將系爭房屋所坐落之土地全部贈與原告。
　３、並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
（二）被告乙○○部分：除與原被告丙○○之陳述相同外，補稱：
　１、否認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即原告之父）等三人間有何同意原告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利益第三人契約或信託契約。
　２、否認系爭房屋一樓價值七百萬元，二樓價值四百萬元。
　３、房屋稅都是被告所繳，地價稅則由原告繳納。
　４、並聲明請求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五、原告主張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之所有權人登記為被告乙○○；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二樓）所有權人原登記為訴外人丙○○，經訴外人丙○○於八十四年五月十日以贈與為原因，於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移轉所有權登記為被告己○○所有等情，業據提出建物登記謄本二紙為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為真實。
六、原告另主張伊就前開六三二建號、六二二建號應各得享有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云云，則為被告所否認。經查：
（一）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除被告自認原告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外，應先由原告就其主張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七七號、十七年上字第九一七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
（二）原告主張基於協議（利他契約）請求部分：
　１、按民事訴訟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著有明文。原告主張有協議（有利於原告之利他契約）存在之情，為被告所否認，從而原告自應就該協議存在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惟按：原告就該「協議」究係存在於何人之間一事，先於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言詞辯論期日主張協議係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三人所為，再於本院九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九十二年四月九日言詞辯論期日改稱係經被告乙○○、訴外人丙○○、方成雄、黃來春四人協議而得，其主張顯有矛盾；原告復無法提出相關協議書，僅泛稱該協議係於六十九年間口頭為之云云，則是否果有原告所主張之「協議」存在，即有可疑。
　２、再按，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第一項著有明文。依該條規定，利他契約之成立要件須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成立有效之契約，並約定使契約當事人以外之人取得得向債務人直接請求給付之債權，若契約當事人間未有使第三人直接向債務人請求給付之法效意思，則僅可認為係不真正之第三人利益契約。本件縱認原告之長輩確於六十九年間就系爭房屋、土地所有權之歸屬有所協議，惟原告就該協議內容究為如何，始終未曾明白闡述，僅含糊表示該協議使原告享有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權源，為一有利於原告之利他契約云云（本院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言詞辯論筆錄參照），從而該「協議」內容為何，債務人為何人，是否約定使原告取得直接向被告請求之權利：：：等情，均付之闕如，原告亦無法舉證證明之，則原告主張該協議為對其有利之第三人利益契約，其得依該契約及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直接向被告請求云云，亦難採信。
（二）原告主張信託關係部分：
　１、按「信託」係契約行為，原告既主張信託關係存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之規定，就信託契約確已成立此一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所謂信託行為，係指委託人授與受託人超過經濟目的之權利，而僅許可其於經濟目的範圍內行使權利之法律行為而言。是信託關係係因委託人信賴受託人代其行使權利而成立，須基於受託人與委託人間合意訂立信託契約，始能發生。」有最高法院八十三年台上字第一二三七號判決可資參照；再，「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一條定有明文。按信託法雖訂立於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而本件上訴人主張之有關信託關係之事實發生於信託法訂立前之六十九年間，惟因有關「信託」之概念及行為於信託法訂立前即已存在，信託法堪認係將原已存在之信託概念予以明文化，故有關信託之意義堪以現行信託法第一條之規定為據，合予說明。
　２、本件原告主張信託契約存在，無非以原告之長輩曾於六十九年間有前述「協議」，而該「協議」為具有利他契約性質及信託契約性質之契約，為其主張之依據。惟承前所述，原告對該「協議」是否存在並不能負舉證責任，故本院已無法認定該「協議」確實存在，自更無據此認定本於該協議所生之信託契約存在之可能；又原告對「協議」之內容為何、信託契約存在於何人之間、信託之經濟目的何在，均無法陳明，復不能舉證證明兩造或被告乙○○、訴外人丙○○二人，與訴外人黃來香、方成雄間有成立信託契約之合意，依前揭說明，原告自無由終止未被證明存在之信託契約，從而原告本於終止信託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及其被繼承人返還信託物即系爭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亦非有據。
（三）另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固有明文，惟依法文明示之意旨，僅限於債權人始得行使撤銷權。原告就其所主張之第三人直接請求權，或信託法律關係終止後之信託物返還請求權，並未能先善盡舉證之責，依前開法條及判例意旨，縱被告未舉證渠等擁有系爭房屋所有權係自訴外人黃來香處受贈而得，亦難遽認原告確實享有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一樓）、台北市○○區○○段○○段○○○○號（門牌號碼台北市○○區○○路○○○巷○弄○○號二樓）所有權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從而原告自非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指之債權人，其主張依該條規定，撤銷訴外人丙○○與被告己○○間關於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二二建號房屋所有權之贈與關係，並將上開房屋所有權三分之一移轉登記回復為被告己○○、庚○○○、丁○○、戊○○、甲○○（均為訴外人丙○○之繼承人）所共有，即屬無據；原告另依第三人利益契約及信託契約終止後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己○○、庚○○○、丁○○、戊○○、甲○○將前開六二二建號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請求被告乙○○將內湖區潭美段三小段六三二建號房屋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均將上開二房屋交付原告共同占有使用（即訴之聲明第一項、第二項）；或請求被告己○○、庚○○○、丁○○、戊○○、甲○○在無法移轉登記六二二建號所有權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予原告時，應給付相當房屋三分之一價值即一百萬元予原告（即訴之聲請第四項）云云，均無足取。
（四）承上，原告既不能證明伊有系爭六二二、六三二建號房屋應有部分三分之一之所有權或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則被告乙○○、訴外人丙○○即為系爭二房屋之所有權人（丙○○之權利由被告己○○、庚○○○、丁○○、戊○○、甲○○繼承），渠等使用系爭房屋，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原告復無法舉證兩造間有何被告應給付金錢之約定，則其主張被告受有不當得利，並應返還管理信託財產之收益，據此為訴之聲明第三項、第五項之請求，洵無可採。
（五）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又本院八十四年度訴字第五一九號民事案件與本件當事人並不相同，本件被告乙○○、訴外人丙○○於該案件中之陳述，亦不影響原告確無法就其主張先為舉證之事實，原告既無法依最高法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三七七號、十七年上字第九一七號判例意旨，先行舉證證明其主張及請求權基礎，則兩造其餘陳述與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均已不生影響，無庸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三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怡雯
右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廿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二十四　日
法院書記官　丁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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